	动火审批证
编号：[          ] 第        号 （     ）
	动火项目
	 

	申请单位（部门）
	 

	动火详细地点
	

	施工单位
	

	动火时间
（不超过48小时）
	   年  月  日  时  分 至  月   日  时  分

	动火负责人
	 
	联系电话
	 

	现场监护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动火作业人员
	

	施工单位（即动火单位）动火作业消防安全规范：
 1.严格遵守动火时间，动火前须清除现场及周围的易燃、可燃物，检查确认无火灾危险，动火结束须清理现场、消除火种；
2.动火负责人、现场监护人、动火作业人员要认真履行消防安全岗位职责；
3.动火时须落实现场监护人，并全程开启“动火作业现场记录仪”录像（如有领取）；
4.针对动火施工现场的消防特点，制定灭火实施方案，配备并会使用消防灭火器材；
5.对于储存或处理可燃气体、液体、粉尘的设备，动火前应进行清洗、置换等安全处理；
6.电焊电源、接地点要符合防火要求；
7.做到“几个不动火”:未办理动火审批证不动火；不具备动火资格的操作人员不动火；焊具不合格或燃气、氧气瓶不符合安全要求不动火；预防火灾措施不落实不动火；不在未经批准的地方动火；现场没有消防安全监护人员不动火；大风天不在户外动火。
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承诺，严格按照动火作业安全要求进行规范作业。
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
	申请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及要求：
1.申请单位（部门）须为校内单位，应明确施工方安全责任、严格履行动火作业安全主体责任、落实动火作业现场安全管理；
2.须对施工单位的动火申请进行审核，并全程督促施工单位严格遵守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。
申请单位负责人承诺，严格按照动火作业安全要求监督施工单位规范作业。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须为校内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条件保障部审核意见
	 






